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

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合肥泰禾

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智能”或“公司”）2022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就泰禾智能此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135 号文核准，以非公

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1,329,758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1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0,579,992.0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

税）6,086,160.1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344,493,831.86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到账，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3] 230Z0056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根据公司 2022 年度非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万

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1 智能煤炭干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 30,058.00 30,058.00 

2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 5,000.00 

合计 35,058.00 35,058.00 

注：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扣除与发行相关的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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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少于公司《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计划投资金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

公司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解决。 

二、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泰禾智能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人民币 15,184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合

肥泰禾卓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海智能”）进行第一期增资，其中

650 万元计入卓海智能注册资本，14,534 万元计入卓海智能资本公积。卓海智能

本次增资的投前估值依据为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致远”）

出具的《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肥泰禾卓海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所涉及的合肥泰禾卓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3]第 020251 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

上述第一期增资款将根据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批实缴到位。第一期增资完成

后，卓海智能的注册资本将由 1,250 万元增至 1,900 万元，公司持有卓海智能的

股权比例将由 93.400%增至 95.658%。 

本次交易双方尚未签署《关于合肥泰禾卓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之第一期增资

协议》，公司将在履行完审批程序后及时签署相关协议并披露。第一期增资完成

后，卓海智能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泰禾智能 1,817.50 货币 95.658% 

王金诚 53.90 货币 2.837% 

齐美石 28.60 货币 1.505% 

合计 1,900.00 货币 100.000%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智能煤炭干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

的实施主体为卓海智能。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卓海智能增资，目的在于保障

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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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审计委员会已发表书面

审核意见。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

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王金诚）发生的

关联交易的累计金额为 23,114 万元（含本次）；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的与

本次关联交易相同交易类别下的关联交易的累计金额为 15,184 万元（含本次）。 

三、关联方情况 

（一）关联方介绍 

姓名：王金诚 

性别：男 

国籍：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340822**********14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居留权：否 

任职情况：公司董事 

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无 

（二）关联关系说明 

王金诚自 2021 年 6 月起任公司董事，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除上述情形外，王金诚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的其它关联关系。 

四、交易标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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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合肥泰禾卓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RL7YN35 

企业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经济开发区振兴路自主创新产业基地 7 栋 5

层 515-01 室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大红 

注册资本：壹仟贰佰伍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8 年 3 月 29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

械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人工智能应用软

件开发；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据处理服务；矿

物洗选加工；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固体废物治理；建筑材料销售；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专用设备修理；租

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土石方工程施工；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17,757.08 7,150.21 

负债总额（万元） 21,579.25 8,016.14 

净资产（万元） -3,822.17 -865.94 

营业收入（万元） 3,260.62 4,502.15 

净利润（万元） -2,999.19 -1,040.49 

注：以上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历史股权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投资金额 投前估值 投前净资产 增值率 备注 

2018 年 8 月  825   675   264.84  154.87% 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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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500   2,000   608.42  228.72% 股权转让 
2020 年 5 月  —   —   546.05   —  资本公积转增 
2021 年 9 月  273   2,000   -747.39  367.60% 增资（未实缴） 
2021 年 11 月  273   2,000   -747.39  367.60% 股权转让 
2022 年 4 月  3,300   30,000   -865.94  3564.44% 股权转让 

卓海智能历次股权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1、2018 年 3 月，卓海智能成立，注册资本 275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金诚。

成立时，卓海智能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王金诚 239.25 货币 87.000% 

齐美石 35.75 货币 13.000% 

合计 275.00 货币 100.000% 

2、2018 年 8 月，泰禾智能以投前估值 675 万元向卓海智能增资 825 万元，

其中 336.11 万元计入卓海智能注册资本，488.89 万元计入卓海智能资本公积。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泰禾智能关于对合肥卓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8-052）。 

本次增资后，卓海智能注册资本由 275 万元增至 611.11 万元，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泰禾智能 336.11 336.11 货币 55.000% 

王金诚 239.25 239.25 货币 39.150% 

齐美石 35.75 35.75 货币 5.850% 

合计 611.11 611.11 货币 100.000% 

3、2020 年 4 月，泰禾智能以投前估值 2,000 万元受让王金诚与齐美石持有

的部分卓海智能的股权。其中，王金诚转让其持有的卓海智能 21.75%的股权（对

应 132.9164 万元注册资本）给泰禾智能，转让价格为 435 万元；齐美石转让其

持有的卓海智能 3.25%的股权（对应 19.8611 万元注册资本）给泰禾智能，转让

价格为 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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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后，卓海智能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泰禾智能 488.8875 488.8875 货币 80.000% 

王金诚 106.3336 106.3336 货币 17.400% 

齐美石 15.8889 15.8889 货币 2.600% 

合计 611.1100 611.1100 货币 100.000% 

4、2020 年 5 月，卓海智能进行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法定代表人由王金

诚变更为许大红。 

本次转增后，卓海智能注册资本由 611.11 万元增至 1,100 万元，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泰禾智能 880.00 880.00 货币 80.000% 

王金诚 191.40 191.40 货币 17.400% 

齐美石 28.60 28.60 货币 2.600% 

合计 1,100.00 1,100.00 货币 100.000% 

5、2021 年 9 月，合肥泰禾卓海智创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卓海智创”）以投前估值 2,000 万元向卓海智能增资 273 万元，其中 150 万

元计入卓海智能注册资本，123 万元计入卓海智能资本公积。 

卓海智创成立于 2021 年 8 月，由合肥泰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泰禾智能全

资子公司）、蒋学宝、姚静、许梦生等共 31 名合伙人共同成立。 

本次增资后，卓海智能注册资本由 1,100 万元增至 1,250 万元，股权结构如

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泰禾智能 880.00 880.00 货币 70.400% 

王金诚 191.40 191.40 货币 15.312% 

齐美石 28.60 28.60 货币 2.288% 

卓海智创 150.00 0.00 货币 12.000% 

合计 1,250.00 1,100.00 货币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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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1 年 11 月，卓海智创将其持有的卓海智能的全部股权以 273 万元作

价转让给泰禾智能。因卓海智创未实缴出资，故本次转让价格为 0 万元。 

卓海智创已于 2022 年 4 月完成工商注销手续。 

本次股权转让后，卓海智能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泰禾智能 1,030.00 880.00 货币 82.400% 

王金诚 191.40 191.40 货币 15.312% 

齐美石 28.60 28.60 货币 2.288% 

合计 1,250.00 1,100.00 货币 100.000% 

7、2022 年 4 月，泰禾智能以投前估值 30,000 万元受让王金诚持有的卓海智

能 11%的股权（对应卓海智能 137.50 万元注册资本），股权转让价格 3,300 万元。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

的《泰禾智能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3），及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泰禾智能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31）。 

本次股权转让后，卓海智能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泰禾智能 1,167.50 1,167.50 货币 93.400% 

王金诚 53.90 53.90 货币 4.312% 

齐美石 28.60 28.60 货币 2.288% 

合计 1,250.00 1,250.00 货币 100.000% 

（四）卓海智能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

形，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五、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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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资格的中水致远对卓

海智能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根

据中水致远出具的《合肥泰禾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肥泰禾卓海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所涉及的合肥泰禾卓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3]第 020251 号），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卓海智能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29,200 万元。 

交易双方以上述评估结果为定价基础，经协商后一致同意以卓海智能估值

29,200 万元作为本次公司向卓海智能第一期增资的投前估值。 

2022 年 4 月，公司聘请中水致远对卓海智能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中水致远出具的《合肥泰禾智能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合肥泰禾卓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2]第 020181 号），评估

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卓海智能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30,100 万元。

两次评估值有所差异的原因主要为卓海智能 2022 年度实际盈利数较预测盈利数

有所差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合肥泰禾卓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容诚专字

[2023]230Z1408 号）。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卓海智能资产总额为 20,449.5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1,579.25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净资产）为-1,129.73 万元，评估增值 2,692.44

万元，增值率 70.44%。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0,788.52   11,414.91   626.40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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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流动资产  6,968.56   9,034.61   2,066.05   29.65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292.43   289.61   -2.82   -0.96  

4 其他非流动金额

资产  6.02   6.02   -    - 

5 固定资产  890.44   2,180.12   1,289.68   144.84  

6 在建工程  2,403.79   2,403.79   -     -    

7 使用权资产  24.33   24.33   -     -    

8 无形资产  3,106.88   3,886.06   779.18   25.08  

9 其他非流动资产  244.67   244.67   -     -    

10 资产总计  17,757.08   20,449.52   2,692.44   15.16  

11 流动负债  21,579.25   21,579.25   -     -    

12 非流动负债  -    - - - 

13 负债合计  21,579.25   21,579.25   -     -    

1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822.17   -1,129.73   2,692.44   70.44  

2、收益法评估结论 

采用收益法，得出卓海智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 29,200.00 万元，较账

面净资产-3,822.17 万元，评估增值 33,022.17 万元，增值率 863.96%。 

企业股权价值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测期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永续期 

一、营业收入 11,045.04  18,342.42  21,162.19  24,477.83  31,351.27  31,351.27  

二、营业支出 10,390.91  15,329.40  17,669.48  19,661.46  23,554.56  23,554.56  

    营业成本 5,534.06  9,200.08  10,648.38  12,096.70  15,088.49  15,088.49  

    税金及附加 49.95  126.46  399.18  443.40  518.97  518.97  

    销售费用 2,205.43  3,038.44  3,466.01  3,802.01  4,415.03  4,415.03  

    管理费用 687.83  873.47  918.60  991.79  1,132.50  1,132.50  

研发费用  1,240.04   1,417.35   1,562.71   1,652.96   1,724.97   1,724.97  

    财务费用 673.60  673.60  674.60  674.60  674.60  674.60  

其他收益  338.10   642.94   759.75   885.52   1,118.86   1,118.86  

三、营业利润  992.23  3,655.96  4,252.46  5,701.89  8,915.57  8,915.57  

四、利润总额 992.23  3,655.96  4,252.46  5,701.89  8,915.57  8,915.57  

减：所得税费用  0.00  0.00  0.00  505.45  1,119.51  1,119.51  

五、净利润  992.23  3,655.96  4,252.46  5,196.44  7,796.06  7,79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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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息支出（扣

除所得税影响） 
 570.86   570.86   570.86   570.86   570.86   570.86  

六、息税前利润  1,563.09  4,226.82  4,823.32  5,767.30  8,366.92  8,366.92  

加：折旧与摊销  214.09   896.55   1,598.85   1,548.20   1,551.19   1,551.19  

减：资本性支出  13,225.13   5,618.37   26.91   26.91   52.11   1,551.19  

   营运资本变动 -783.52 523.66 1,221.23 1,420.27 2,914.49 0.00 

六、自由现金流量 -10,664.43  -1,018.66  5,174.03  5,868.32  6,951.51  8,366.92  

七、WACC 11.26% 11.26% 11.26% 11.26% 11.26% 11.26% 

    折现期 0.50  1.50  2.50  3.50  4.50  -  

    折现系数 0.9480  0.8521  0.7659  0.6884  0.6187  5.4947  

    折现值 -10,109.88  -868.00  3,962.79  4,039.75  4,300.90  45,973.72  

八、全投资价值  47,299.28  

加：溢余资产  -    

加：非经营性资产  6.02  

减：非经营性负债  1,562.55  

加：长期股权投资  289.61  

九、企业整体价值  46,032.36  

减：带息负债  16,790.00  

十、企业股权价值  29,200.00  

营业收入分析预测表 

产品/服务名称 
单

位 

预测期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永续期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光电

智能

干式

选煤

机

2.4  

数

量 
台 10.00  14.00  15.00  18.00  22.00  22.00  

单

价 

万

元/
台 

442.48  442.48  442.48  442.48  442.48  442.48  

金

额 
万

元 
4,424.78  6,194.69  6,637.17  7,964.60  9,734.51  9,734.51  

光电

智能

干式

选煤

机

1.8  

数

量 
台 5.00  9.00  12.00  14.00  20.00  20.00  

单

价 

万

元/
台 

389.38  389.38  389.38  389.38  389.38  389.38  

金

额 
万

元 
1,946.90  3,504.42  4,672.57  5,451.33  7,787.61  7,787.61  

光电

智能

数

量 
台 1.00  2.00  2.00  2.00  3.00  3.00  

10 
 



干式

选煤

机

1.4  

单

价 

万

元/
台 

353.98  353.98  353.98  353.98  353.98  353.98  

金

额 
万

元 
353.98  707.96  707.96  707.96  1,061.94  1,061.94  

光电

智能

干式

选煤

机

(立
式）

1.8  

数

量 
台 7.00  13.00  15.00  17.00  21.00  21.00  

单

价 

万

元/
台 

601.77  601.77  601.77  601.77  601.77  601.77  

金

额 
万

元 
4,212.39  7,823.01  9,026.55  10,230.09  12,637.17  12,637.17  

小计  
金

额 
万

元 
10,938.05  18,230.08  21,044.24  24,353.98  31,221.23  31,221.23  

其

他

业

务

收

入 

其他

收入 
金

额 
万

元 
106.98  112.33  117.95  123.85  130.04  130.04  

小计  
金

额 
万

元 
106.98  112.33  117.95  123.85  130.04  130.04  

合计 
万

元  
11,045.04  18,342.42  21,162.19  24,477.83  31,351.27  31,351.27  

3、评估结果分析及结论 

收益法评估后卓海智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9,200.00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

估后卓海智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129.73 万元，两者相差 30,329.73 万元，差

异率 2684.70%。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结果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

理评估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股东权益

价值的方法。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

综合获利能力，收益法评估结果中包含了管理技术、人才团队、客户资源、经营

资质等无形资源的价值。两种方法的估值对企业价值的显化范畴不同，客户、资

质、团队等无形资源难以在资产基础法中逐一计量和量化反映，而收益法则能够

客观、全面的反映被评估单位的价值。因此造成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存在一定的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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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海智能的管理经营团队具有丰富的营运经验和优秀的管理技能，重视技术

人才的培养工作，锻造了一支结构合理、人员稳定、素质较高、业务精良的研发

队伍，拥有多项自主研发专利技术，前期研发产品开始量产，市场前景较好，卓

海智能具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持续增长的空间，未来预期持续盈利能力较强。

而未来预期盈利能力是一个企业价值的核心所在，采用收益法的结论更具合理性。 

本次对卓海智能增资定价采用收益法的评估值，具有合理性，其定价公允、

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一）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本次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王金诚，下同）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累计金额为 17,694 万元（含本次）。即，从本年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关联

交易外，公司因向卓海智能提供 2,510 万元财务资助，与王金诚存在关联交易。

除上述交易外，公司未与王金诚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上述财务资助情况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泰禾

智能关于增加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并延长借用期限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2）。 

（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本次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累计金额为 23,114 万元（含本次）。即，过去 12 个月内，除本次关联交易

外，公司因向卓海智能提供 7,930 万元财务资助，与王金诚存在关联交易。除上

述交易外，公司未与王金诚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上述财务资助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泰禾智能

关于增加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并延长借用期限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2）。 

（三）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的与本次关联交易相同

交易类别下的关联交易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发生的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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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相同交易类别下的关联交易的累计金额为 15,184 万元（含本次）。即，

过去 12 个月内，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其他关联人发生与本次关联交易

相同交易类别下的关联交易。 

七、增资金额来源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本次增资事项是基于

公司实施相关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

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已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监

管银行及所增资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本次增资事项是基于

公司实施相关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

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对于本次交易的评估，公司已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资格的中水致

远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及经办评估师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具有独

立性。我们同意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该议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6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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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王金诚回避表决了该议案，

由其他 6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 票回避，审议通过。 

公司非关联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智能煤炭干

选机产业化项目（一期）”的实施主体为卓海智能，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向卓海

智能增资，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

独立意见：本次以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公司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实际推进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满足项目资金需求，保障募投项目的

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 

对于本次交易的评估，公司已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从业资格的中水致

远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及经办评估师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具有独

立性。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认为：本

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本次增资事项是基于公司实

施相关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战

略和长远规划，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

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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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

目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海通证券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进行增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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